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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湖南顶立科技有限公司 

承诺业绩完成情况的鉴证报告 

 

 

安徽楚江科技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鉴证了后附的安徽楚江科技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楚江新材公

司）管理层编制的《关于湖南顶立科技有限公司承诺业绩完成情况的鉴证报告》。 

一、对报告使用者和使用目的的限定 

本鉴证报告仅供楚江新材公司年度报告披露时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我们同意将本鉴证报告作为楚江新材公司 2017 年度报告的必备文件，随同其他

文件一起报送并对外披露。 

二、管理层的责任 

楚江新材公司管理层的责任是提供真实、合法、完整的相关资料，按照深圳

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编制《关于湖南顶立科技有限公司承诺业绩完成情况的说

明》，并保证其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录、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三、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在实施鉴证工作的基础上对楚江新材公司管理层编制的上述

说明独立地提出鉴证意见。 

四、工作概述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执业准则的规定执行了鉴证业务。中国注册会计师

执业准则要求我们计划和实施鉴证工作，以对鉴证对象信息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

获取合理保证。在鉴证过程中，我们进行了审慎调查，实施了包括核查会计记录

等我们认为必要的程序，并根据所取得的材料做出职业判断。我们相信，我们的

鉴证工作为发表意见提供了合理的基础。 



五、鉴证结论 

我们认为，楚江新材公司管理层编制的《关于湖南顶立科技有限公司承诺业

绩完成情况的说明》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如实反映了湖南顶立科技

有限公司承诺业绩完成情况。 

 

 

 

 

 

 

 

 

 

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中国注册会计师：郁向军 

（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北京                   中国注册会计师：陈莲 

 

 

二○一八年四月二十三日 

 

 

 

 

 

 

 

 

 



 

 

关于湖南顶立科技有限公司 

承诺业绩完成情况的说明 

 

安徽楚江科技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 2015 年 11

月 30 日完成收购湖南顶立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顶立科技），该次收购完成后

公司持有顶立科技 100.00%的股权。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现将进行

该笔投资时标的公司原股东所作业绩承诺 2017 年度实际完成情况及 2015 年

-2017 年实际累计完成情况说明如下： 

一、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安徽楚江科技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向

湖南顶立汇智投资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

可[2015]2537 号）核准，本公司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相结合的方式，购买湖南

顶立汇智投资有限公司、长沙汇能投资管理合伙企业、长沙汇德投资管理合伙企

业、华菱津杉（湖南）信息产业创业投资基金企业（有限合伙）、刘刚、北京富

德新材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湖南冠西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新疆贯丰股权投资

有限合伙企业、丁灿、孙辉伟、深圳富德泰懋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吴霞、

罗静玲、长沙市科技风险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罗新伟等顶立科技原股东（以下简

称标的公司股东）合计持有的顶立科技 100.00%股权。本次收购向标的公司股东

非公开发行股份 34,883,712 股，每股发行价格 11.18 元；向安徽楚江科技新材料

股份有限公司第 1期员工持股计划发行 11,627,906股新股募集本次购买资产的配

套资金，每股发行价格 11.18 元，金额为 12,999.9989 万元。2015 年 12 月 2 日，

顶立科技的股权已按照法定方式过户给本公司，并已完成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业经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由

其出具会验字（2015）4006 号《验资报告》。2015 年 12 月 14 日，公司非公开

发行的 4,651.1618 万股新增股份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办妥登记存管手续。 



二、承诺业绩情况 

根据公司与标的公司股东签订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之框架协议

书》、《补充协议书》和《业绩补偿协议书》，标的公司股东承诺利润补偿期间（即

2015 年、2016 年及 2017 年）标的公司实现的净利润不低于下表列示金额：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标的公司名称 
补偿期间 

2015 年度 2016 年度 2017 年度 

顶立科技 4,000.00 5,000.00 6,000.00 

如标的公司在利润补偿期间实际利润未达到承诺利润的，标的公司股东将向

本公司进行补偿，其补偿的上限为上述交易中取得的对价。 

三、业绩承诺完成情况 

1、2017 年度业绩实现情况 

本公司自 2016 年 1 月 1 日起变更各类固定资产的折旧年限，调整范围为母

公司及纳入合并报表范围的子公司。经测算会计估计变更将减少顶立科技 2017 

年度固定资产折旧额 178.97 万元，增加净利润 152.12 万元。 

本公司 2017年 1月转入 32,823.00万元到顶立科技募集资金专户用于智能热

工装备及特种复合材料产业化项目，顶立科技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银行

理财产品、用于定期存款及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产生的收益为 1,066.99 万元，增加

净利润 906.94 万元。 

顶立科技 2017 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为 7,329.35 万元，按照业绩承诺口径（按

变更前的固定资产折旧年限）及扣除募集资金产生的收益后计算的净利润为

6,270.29 万元，净利润完成比率 104.50%，达到业绩承诺。 

2、 2015 年至 2017 年累计业绩实现情况                                  

标的公司2015年至2017年经审计的累计净利润及按会计估计变更前的固定

资产折旧年限及扣除募集资金产生的收益调整后测算的累计净利润如下表列示，

达到业绩承诺。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标的公司名称 
2015 年-2017 年累计净利润 

调整前 调整后 

顶立科技 16,600.38 15,414.63 

四、关于标的资产减值测试情况的说明 

根据《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在补偿期限届满时，本公司对标的资产进行减

值测试，如期末减值额/标的资产作价>补偿期限内已补偿股份总数/认购股份总

数，则乙方将另行补偿股份。另需补偿的股份数量为：期末减值额/每股发行价

格－补偿期限内已补偿股份总数。 

本公司以顶立科技整体作为资产组组合进行资产减值测试，资产组组合的可

收回金额依据其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估计，采用能够反映资产组组合的当前

市场货币时间价值和特定风险的税前利率为折现率。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

标的资产未发生减值情形。 

 

 

 

 

 

 

 

安徽楚江科技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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